中介机构承诺书
    我单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及“本年度高企申报启动通知”中关于中介机构的相关规定，且符合以下条件：
1.具备独立执业资格，成立三年以上，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
2.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人）：   ，全年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人)：   ，占比（%）：     。
[bookmark: _GoBack]3.相关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有关要求。
4.中介机构的信息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官方网站或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信息服务平台和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官方网站等渠道查询。其中，会计师事务所在近三年无受行政处罚、公开谴责、监管警示等不良记录，税务师事务所其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积分（指国税总局《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政策中“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积分”，下同）不低于200分。若是税务师事务所，信用积分是     分。
我单位符合上述条件，特此承诺。如承诺不实，我单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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